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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1

文化藝術創作與著作權

一、文化藝術創作與著作權之關係

周杰倫的歌曲紅遍海峽兩岸，成為表演藝術工作者成功的案例。但 

2007 年周杰倫與舊東家阿爾發經紀公司契約期滿，新的經紀公司杰威爾

為了他的音樂創作著作權歸屬，阿爾發老闆吳宗憲不惜要與周杰倫對簿

公堂，導致因著作權爭議，當時錢櫃、好樂迪 KTV，一度面臨無周董的

歌可唱的窘境。

方文山是著名之歌詞創作者，所寫的「東風破」、「菊花臺」、

「青花瓷」、「蘭亭序」膾炙人口。方文山的詞，因付費網站提供歌曲

下載時，抽取一定比例的著作授權權利金，因而使他從「水電工」變成

紅極一時的「歌詞達人」，在家中作詞，就能享受著作權之成果，並為

自己賺進大把鈔票。

雲門舞集的舞蹈詮釋古典與現代的交融、名聞海內外。但 2008 年，

一把大火燒掉了雲門的大多數典藏資產，林懷民堅毅的訴說這是雲門的

另一場試煉，社會大眾亦期盼著，這代表臺灣的舞團再起。雲門的表演

已經有了品牌與口碑，其演出劇碼所衍伸的影音影像之著作權經濟效

益，應會讓雲門重新站上世界舞臺。

幾米的畫，細膩中勾勒情感，有自己的創作風格。在創作成品廣受

歡迎後，墨刻經紀公司將《地下鐵》，藉藝術授權改編成電影創作、設

計成辦公用品的藝術圖騰，將幾米的藝術名聲推向另一個高峰。

村上隆的「櫻桃 LV 包包」，創造了藝術與時尚結合的新趨勢。2008 

年，村上隆來臺灣訪問名盛一時。村上隆的畫之所以能夠賣出一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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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藝術創業與藝術契約結合的著作權成果。

若沒有著作權保障，作曲作詞者辛苦創作發表後，馬上被盜拷重製

傳送，誰還願意買正版 CD 回家？若沒有著作權保障，學者辛苦研究寫了

一本書，馬上被整本影印散發，誰還願意花錢買這本書閱讀？若沒有著

作權保障，拿著 DV 進電影院盜錄《海角七號》，回家燒錄一片賣給同

學，誰還願意花錢進電影院看導演及演員的表演著作？

文化藝術的創作工作，不論是歌唱、舞蹈、戲劇、美術、攝影、錄

音、或是建築、電腦程式設計等領域，工作者以全新的創作來增進文化

的進步，推動文明的發展，對於人類的文化資產有著智慧累積的貢獻。

但藝術工作是智慧的創新推動，社會必須對創作人之智慧成果給予權

利保障，才能鼓勵更多的人，投入創作的活動，帶動更進一步的文化發

展。

所以必須制定著作權相關法律保障，「為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調

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

用其他法律之規定。」（著作權法第 1 條）藉此保障著作人的權益，使

其創作獲得權利基礎，預防權利受到侵害，及在權利受到侵害時能將其

排除，在受到侵害後能有法律途徑之救濟。

權利保障不是無限制的。若是完全無顧社會需求，完全壟斷著作人

的權利，有時反而造成社會進步的使用限制。社會大眾若有公益需要，

利用其創作以增進文化發展，應從調和社會公共利益出發，適用「合理

使用」之例外情形，使著作人權利獲得保障同時，亦能兼顧社會公益，

達到社會大眾亦能享受創作成果的雙贏。

二、 著作權（Copyr igh t）與「智慧財產權」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社會大眾常說：「版權所有、翻印必究」，許多人誤以為版權就是

著作權。其實著作權涵蓋的範圍，不僅是「出版、印刷」而已。依《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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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權法》規定的著作權之種類，有重製權、公開口述權、公開播送權、

公開上映權、公開演出權、公開傳輸權、公開展示權、改作權、編輯

權、散布權及出租權等，權利範圍較「版權」概念來的廣大，且更符合

科技時代保護著作權之特性。

「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中國內地稱為知識產

權），依據 1967 年「成立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公約」的規定包括：

1. 文學、藝術及科學之著作。

2. 演藝人員之演出、錄音物以及廣播。

3. 人類之任何發明。

4. 科學上之發現。

5. 產業上之新型及新式樣。

6. 製造標章、商業標章及服務標章，以及商業名稱與營業標記。

7. 不公平競爭之防止。

8. 其他在產業、科學、文學及藝術領域中，由精神活動所產生之權

利。

「智慧財產權」其範圍更泛指人類智慧從事創作工作所得到的成

果，加以法律保障的權利總體稱呼。涵蓋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營

業祕密法、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植物品種及種苗法、光碟管理條

例、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電子簽章法等，涉及除了文化藝術，更

寬廣且精深的知識領域。

綜言之，智慧財產權涵蓋著作權範圍，智慧財產權範圍更廣泛，更

專業、更深入科技層面。著作權則屬「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

圍之創作」的權利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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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2

著作權保護之要件

從事文化藝術的工作，作一首曲、跳一支舞、畫一幅畫、拍一張

照片，其成品可能甲覺得很有藝術價值，乙卻覺得根本看不懂是天馬行

空？到底什麼樣的創作成品，可以受到著作權的保護呢？

著作權法第 3 條：「著作係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

圍之創作。」可見著作受保護的要件，至少有以下要件： 

一、 著作是獨立創作且具有原創性

不論是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需是自己獨立或

與他人共同創作之具原創性之成品，且非抄襲而來。（蕭雄淋，2005：

99）

人類文明的演進是持續的，確實無人能將前人之文化資產，如石板

般的斷層切割；我們創作時所用的知識，當然多少受了前人智慧累積的

影響。但只要在前人的知識基礎上，有自己之表達創見，就受到著作權

保護。

音樂家蕭邦創作了多首交響樂章，你在作曲時也許無意間一個音

節與其類似；王菲以「我願意」一首歌唱紅，你創作一首歌歌詞完全不

同，但歌名仍取名「我願意」與其相同。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完全新

奇的或完全無類似的創作實務上並不多見，但只要是你重新詮釋，獨立

創作，既使沒有新奇性、沒有高藝術價值、只要創作本質沒有與他人完

全相同，就是著作權保護的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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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著作權保護的是客觀表達而非主觀思想

依本法取得之著作權，其保護僅及於該著作之表達，而不及於其所

表達之思想、程序、製程、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原理、發現。（著

作權第 10 條之 1）我們在學習中，承襲前人的觀念與智慧，經由思考

後而創作了獨立的成品；其間可能經過一樣的觀念（如歌詞裡要用韻

腳），一樣的思想（如想表現親子之間的大愛），一樣的製程（如在電

腦裡用 word 軟體寫下小說），但只要最後創作的成品是獨立而原創的，

是自己以自己之意念做出表達的，就是著作權保護之對象。

三、須在著作權法創作保護的法律範圍

人類的智慧，如上節所述「智慧財產權」保護的範圍更大，所以

須在著作權創作的範圍內，以「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

作」為保護範圍。

著作保護是以推動人類全體的進步發展為前提，所以既成的規範、

公益的事由，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以免限制後影響社會知識流通影響

文明發展。如：(1)憲法、法律、命令或公文。(2)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前款

著作作成之翻譯物或編輯物。(3)標語及通用之符號、名詞、公式、數

表、表格、簿冊或時曆。(4)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所作成之語文著

作。(5)依法令舉行之各類考試試題及其備用試題。（著作權法第 9 條）

都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

四、抄襲與獨立創作

著作權保護獨立的創作。但作品與作品間常有「雷同」或「神似」

情形發生，常會聽到有人指控別人「抄襲」他的著作，致侵害他的著作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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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著作權法並沒有使用「抄襲」的字眼，著作「抄襲」應該是指

著作間構成「重製權」或「改作權」的侵害。如甲將乙所發表的論文，

未引註解出處，原封不動地放到自己發表的新書中，作為某一個章節，

著作權法上會認為甲侵害乙文章的「重製權」。

實務上認為著作權人要主張他人的著作「抄襲」時，必須要符合兩

個要件：「一個是要證明他人有「接觸」自己的著作，另一個是他人的

著作與自己的著作「實質相似」。由於要證明有「接觸」會比較困難，

實務上也會透過著作發行的數量、通路、時間、知名度等，推斷有高度

接觸的可能性，或是當著作構成「實質相似」時，如果被指稱「抄襲」

的人沒有辦法證明是「獨立創作」的時候，也可推定有「接觸」的可

能。」（賴文智，2007：8）

實務上創意並非常是世界獨一無二，有時確實會有平行的、相同

的獨立創作的可能性，也會有實質相似的可能。證明「獨立創作」的方

式，通常是保留著作創作歷程的紀錄，畫家的手稿，音樂家的 DEMO 

帶，雕刻家的原創模型，都可以證明自己的獨立創作，即便實質相似，

只要能說出自己創作之新時代意涵，即有抗辯空間。

著作不論「全部重製」或「部分重製」，都屬著作權法中之「重

製」。如未取得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而擅自重製者，均屬侵害著作權之

行為。至於侵害重製權之行為，其重製之份量達於被重製之著作之「相

似比例」為何，會達到「抄襲」之標準？本法並無任何規定，應依「重

製行為之態樣」，「利用之質量」，按社會客觀標準分別考量。例如抄

襲之部分，公認是被抄襲著作之精華所在，則縱其比例不高，仍易被認

定為實質相似或抄襲。就著作權法之適用而言，語文著作之「抄襲比

例」並無任何計算標準，應依具體個案之情形考量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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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3

著作人之確定

一、著作人之確定與推定

「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但本法另有規定者，從其規

定。」「在著作之原件或其已發行之重製物上，或將著作公開發表時，

以通常之方法表示著作人之本名或眾所周知之別名者，推定為該著作之

著作人。」（著作權法第 10 條、第 13 條）可見法律規定只要著作創作

完成時，不需要註冊，不需要登記，不一定要發表，發表時也不一定要

用本名，就已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

當然，為免爭執權利時舉證不易，創作完成時能有記錄或證據或證

人，或能將創作歷程加以紀錄保存，將來在爭訟時能舉證證明，更有保

障。

但社會行為裡，受雇完成創作的現象甚為普遍，所以法有明定，

「先指定受僱人或受聘人為著作人；但尊重契約自由私法自治之規定，

有特約者從其特約」，視有無特約除外規定來判斷著作權人之歸屬。

「受雇人於職務上完成之著作，以該受雇人為著作人。但契約約定以雇

用人為著作人者，從其約定。」

「出資聘請他人完成之著作，除前條情形外，以該受聘人為著作

人。但契約約定以出資人為著作人者，從其約定。」（著作權法第 11、

12 條）

著作人雖擁有著作人格權，但不一定擁有著作財產權。例如臺灣的

「橙果設計」，以優異的設計及蔣友柏之名聲，成功行銷兩岸，但所設

計之成品的著作財產權，是「橙果設計」該公司的？還是公司裡優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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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師的呢？僱用人投資大量資金提供了創作環境，負擔風險，應在投

資收益上有所平衡才是？這些取決於出資聘用之人聘任之初，是否有以

特約議定著作財產權人，造成著作財產權人的變動。

故規定：「以受雇人為著作人者，其著作財產權歸雇用人享有。但

契約約定其著作財產權歸受雇人享有者，從其約定。」「以受聘人為著

作人者，其著作財產權依契約約定歸受聘人或出資人享有。未約定著作

財產權之歸屬者，其著作財產權歸受聘人享有。前項規定著作財產權歸

受聘人享有者，出資人得利用該著作。」

二、著作權之存續期間

著作權法的立法目的，是在保護著作人的著作權、促進國家文化發

展，是一種用來鼓勵著作人從事創作活動的方式。但若保護無限期，反

而阻礙利用該著作之空間，影響國家文化的發展。因此，著作權法對於

著作財產權保護的期間加以限制，只要著作受法律保護的期間屆滿後，

就成為全民共同的文化資產，不再受著作權法保護，人人都可以加以利

用。

著作權的存續期間計算上有幾種情形：

1. 「著作財產權，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存續於著作人之生存期間及

其死亡後五十年。但是著作於著作人死亡後四十年至五十年間首

次公開發表者，著作財產權之期間，自公開發表時起存續十年。

如果是共同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則存續至最後死亡之著作人死亡

後五十年。」（著作權法第 30 條）

2. 惟若是法人為著作人之著作，「其著作財產權存續至其著作公開

發表後五十年。但著作在創作完成時起算五十年內未公開發表

者，其著作財產權存續至創作完成時起五十年。」（著作權法第 

33 條）

3. 另外攝影、視聽、錄音及表演之著作財產權，因為在創作時所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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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心力或財力，相對較其他著作為輕，故存續至著作公開發表

後五十年，較一般保護期間為短。

4. 在期間計算上，著作權的存續期間，以該期間屆滿當年之末日為

期間之終止。（例如 2009 年到期，是指到那年的最後一天）

第四節
4

著作之類型

著作的類型融入在我們的生活裡。讀一本暢銷書、聽一首流行歌、

看一場芭蕾舞、畫一幅水墨畫、拍一張寫真照、上網查 Google Map、下

載一支周杰倫 MTV《稻香》、看一場電影《投名狀》、欣賞上海發展

的建築模型、用 Powerpoint 做公司簡報、聽一場蔡依玲「唯舞獨尊演唱

會」；生活裡處處皆見著作權規範的保護類型。

著作類型分別上，「本法所稱著作，例示如下：一、語文著作。

二、音樂著作。三、戲劇、舞蹈著作。四、美術著作。五、攝影著作。

六、圖形著作。七、視聽著作。八、錄音著作。九、建築著作。十、電

腦程式著作。」（著作權法第 5 條）「就原著作改作之創作為衍生著

作，以獨立之著作保護之。」（著作權法第 6 條）「就資料之選擇及編

排具有創作性者為編輯著作，以獨立之著作保護之。」（著作權法第 7 

條）「表演人對既有著作或民俗創作之表演，以獨立之著作保護之。」

（著作權法第第 7 條之 1）試說明如下：

一、語文著作

語文著作是指「語言及文字著作」。因著作權保護的是獨立而有原




